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26”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9月26日11时20分，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天然石膏建材产品研发项目建筑施工现场发生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事故发生后，区、市、县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应急处置工作，立即开展事故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县人民政府立即成立了由政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纪委监委、应急管理、住建、工业园区管委会、公安、大水坑镇等部门为成员的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事故调查工作。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和技术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防范措施。

调查认定，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9·2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人员违反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12年11月01日，法定代表人：黄某刚，注册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高新技术开发区3号综合楼307、309号房，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100054606542J，经营范围：建设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舞台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实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护作业；施工专业作业；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监理；公路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等。

2、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22年10月04日，法定代表人：梁某源，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大水坑镇工业园区（大水坑区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MAC0BEEA8G，经营范围：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石灰和石膏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等。

3、宁夏创展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成立时间：2021年01月21日，法定代表人：陈某文，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宁夏众一物流园三期8-4号楼104商业（复式）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6LEM86L，经营范围：建设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公路工程监理等。

（二）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为宁夏天然石膏建材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项目法人全称：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建设内容：建设原料库、成品库、生产车间、年产30万吨石膏抹灰生产线、年产25万吨石膏自流平生产线、20万吨高端陶模粉及3D打印石膏粉生产线等相关配套设施设备。

1.项目批准情况：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22年9月5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2022年12月16日，宁夏天然石膏建材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取得了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2212-640323-07-01-228197）。2023年6月5日，该项目《宁夏天然石膏建材研发及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查通过（盐审表审【2023】36号）。2023年6月28日，该项目取得了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640323202300018号）。2023年6月28日，该项目取得了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42126202306280101）。

2.项目发包情况：2023年6月24日，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天然石膏建材研发和生产建设项目（施工），6月27日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2023年6月28日至2024年4月30日。2023年6月21日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与宁夏创展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理合同》。

3.项目安评情况：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2023年6月5日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经专家组审核予以通过，2023年6月20日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经专家组审核予以通过。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9月26日上午8时许，架子工张某龙、文某红、余某柱、王某静和小工尚某宝进入综合办公楼拆除外部防护钢网。张某龙和文某红搭配拆除西侧防护钢网，余某柱和王某静搭配拆除东侧防护钢网，自上而下进行拆除。10时30分许，张某龙与文某红下到楼底喝水休息。10时50分左右，张某龙与文某红又上到楼上继续进行拆除。11时20分许，在拆除至4层与5层中间，防护钢网第8层西侧最后一块防护钢网时，张某龙解开安全带挂扣，向南侧移动，右脚踩空，从14.1米的高度坠落。现场技术员邹某第一时间看到了张某龙从高空坠落，然后喊了一声“哎”，就跑向张某龙坠落位置，看到张某龙坐在地上，头低在两腿中间的地上，右腿的小腿骨已经从鞋底漏了出来。随后技术员张某某，架子工文某红、余某柱、王某静和小工尚某宝也赶了过来。11时22分，技术员邹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急救医护人员让邹某看看受伤人员还有没有呼吸，邹某按照急救医护人员指导探了鼻孔和嘴巴部位，告知医护人员还有呼吸，医护人员要求邹某随时观察伤者张某龙是否有其他紧急情况，并及时反馈，邹某随后让旁边工人找来一块泡沫板将伤者张某龙额头垫起来。11时30分左右，邹某又去探了下伤者张某龙没有了呼吸，立即给120回拨了电话，正在说明情况时，大水坑镇卫生院急救车到达了现场，下来两名医护人员，将伤者张某龙仰面平放，随后采用胸部按压和电子自动除颤器的方式做心肺复苏，抢救过程中，11时35分左右，大水坑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11时40分左右，医护人员经抢救后，宣告伤者张某龙无生命体征，已死亡（依据现场人员笔录）。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现场勘验情况：经现场勘验，事故发生地位于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东侧设计为综合办公楼处，主体结构已完成，共6层，高24米，长30米，总面积3200平米，楼体外部安装防护钢网，坠落人员作业位置位于外部防护钢网第8层，高约14.1米。综合办公楼西侧设计为生产石膏砂浆车间，面积7900平米，两者相距7.3米，死者张某龙坠落于综合办公楼与石膏砂浆生产车间中间，事故调查组人员到达现场时，看到张某龙头顶向西，脚部向东，呈仰面平躺姿态（根据后期调查，张某龙坠落后呈坐姿，头部蜗于双腿膝盖内，背部向西），身上穿戴安全带，头部附近有蓝色安全帽一顶，安全帽下颊带有一头断开，面部青紫色，右足小腿骨从足跟部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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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现场示意图：

（五）事故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的天然石膏建材产品研发项目建筑施工作业现场架子工张某龙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
二、事故应急救援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救援情况

发生事故后，项目经理汤某亮立即报告公司副总经理冯某，后冯某向公司总经理黄某刚报告事故情况，现场人员拨打了120，120急救医护人员通过电话让现场人员查验受伤人员还有没有呼吸，并要求现场人员随时观察伤者张某龙是否有其他紧急情况，并及时反馈，现场人员用泡沫板将伤者张某龙额头垫起来。11时30分左右，现场人员在查验伤者情况时，发现张某龙没有了呼吸，立即给120回拨了电话。正在说明情况时，大水坑镇卫生院急救车到达了现场，下来两名医护人员，将伤者张某龙仰面平放，随后采用胸部按压和电子自动除颤器的方式做心肺复苏。抢救过程中，11时35分左右，大水坑镇派出所工作人员到达事故现场。11时40分左右，医护人员经抢救后，宣告伤者张某龙无生命体征，已死亡（依据现场人员笔录）。

（二）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依据事故调查组职责分工，由善后处理组负责事故善后协调处理，家属接待和安抚工作。2023年9月27日，事故单位与张某龙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取得家属谅解，赔偿金130万元转入张某龙家属账户。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架子工张某龙，在拆除综合办公楼西侧高处14.1米处外部最后一块防护钢网时，未正确使用安全带，先解开了安全带的挂扣，从西侧脚手架往南侧脚手架移动，右脚踩空，导致从高空坠落（依据现场人员笔录）。

（二）间接原因

1、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只进行了岗前口头安全教育培训，未形成书面记录，未能及时发现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和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带的问题，高处作业现场未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

2、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现场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督促、检查本单位安全工作不到位，对现场从业人员的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致使入场作业人员不能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能及时消除作业现场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

3、宁夏创展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现场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单位从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的问题监督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事故隐患。

4、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未严格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施工单位现场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督促检查不到位。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未能及时发现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作业和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带的问题，高处作业现场未安排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监督，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六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建议由盐池县应急管理局对其作出3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建议

张某龙（死者），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脚手架搭建拆除工作架子工，持有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建筑架子工），但作业时未能按照操作规程自始至终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带进行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为涉嫌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相关责任。

余某云，架子工班组班长，事故发生当天班组人员作业时不在现场，未能全程监督班组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带，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证，并处2022年年收入40%（23015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2022年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7537元）。

黄某刚，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未严格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项目施工现场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存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2022年年收入40%（384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其2022年工资表）。

张某钰，宁夏贸福建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未严格履行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施工单位现场存在的安全管理问题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证，并处2022年年收入20%（284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其2022年工资表）。

冯某，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的职责，对施工现场从业人员的岗前安全培训教育和违反操作规程的不规范行为督促检查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2022年年收入20%（144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其2022年工资表）。

汤某亮，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工程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未严格落实项目经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从业人员未规范开展岗前安全教育培训的问题监督管理不到位，未能及时消除施工现场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2022年年收入50%（35622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其2022年工资表）。

吴某，宁夏圣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职责，对现场从业人员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规范的问题检查不到位，未能及时制止和纠正现场作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管理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证，并处2022年年收入40%（23516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其2022年工资表）。
魏某卫，宁夏创展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工程师，负责施工现场监理工作，对施工单位开展从业人员岗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监督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程的不安全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理责任，其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其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证，并处2022年年收入40%（23015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依据2022年宁夏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7537元）。
（三）有关行政单位及人员追责问责建议

1.盐池工业园区管委会虽然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多次检查，但压实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监督检查不全面、不细致，未能排查深层安全隐患问题，盐池工业园区管委会大水坑站站长周某峰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县纪委监委建议给予诫勉，盐池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某君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县纪委监委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2.盐池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虽然按照自治区“1+37+8”系列文件中《关于建筑施工安全提升行动的方案》规定的每年对在建项目不少于2次安全检查，但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不够，在安全检查中前紧后松，虽然在发现问题后能够及时下发《停工通知书》，但在未到现场复查复核的情况下，仅根据企业提供相关整改印证资料就出具了《复工通知书》，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陈某德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县纪委监委建议给予诫勉，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焦某对此负有领导责任，县纪委监委建议给予批评教育。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针对事故暴露的问题，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发生，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强化红线意识，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各乡镇党委、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第十三届四次全会、吴忠市第六届七次全会精神，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职责分工，对在建的项目施工场所立即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排查企业内部存在的违反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从业人员岗前安全培训教育，加强岗位人员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教育培训，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要严把施工场所外来劳务人员资格准入关，未经培训教育不得上岗从事作业。

（二）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行业监管部门、各项目工程建设单位要深刻汲取此次事故教训，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好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管控机制，全面排查作业现场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及时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教育从业人员熟练掌握操作规程、岗位风险及防范措施，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增强安全意识，坚决杜绝“三违”行为的发生，堵塞安全管理的各项漏洞，全面提升企业事故防范能力和整体管理水平。

（三）强化行业自律，全面深入排查管控风险。各行业监管部门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扎实做好当前事故防范工作，严格落实企业主体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对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岗位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认真落实危险作业审批制度，加强设备检维修、有限空间、登高、吊装、动火等作业现场监督检查，督促作业人员正确佩戴个体防护装备，及时发现、制止违章作业行为。减少高处作业等高风险作业环节，降低生产过程中的固有安全风险。严格落实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加强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和事故防范能力。

（四）强化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各乡镇（街道办）、各部门要严格依法履职，结合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及其他专项整治方案，加大对违法行为突出的建筑施工场所高处作业、重点领域高风险点的执法检查，做到情况不查清不放过、问题不整改不放过，细致排查和整改各类事故隐患，严厉查处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坚决打击拒不执行整改指令，假停产、假整改，或明停实开等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要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整改实行对账销号清零，闭环管理。


